
温馨提示

注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

94 号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规定执行的规定，供应商投诉事项不得超出

已质疑事项的范围。供应商使用财政部于 2018年 2 月 1 日发布了《政府采购供

应商投诉书范本》

1、供应商投诉：

投诉受理单位：乐山市财政局；联系电话：0833-2427703；
地址：乐山市市中区春华路南段608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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